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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审计师的意见，由于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、修订并在当年生效的企业

会计准则包括：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

止经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和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

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(财会[2017]30 号)。同时，财政部于 2017 年 7月下发文件，

对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进行了修订，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

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 

本公司已按照 2017年度生效的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7年度财务报表，上述会

计政策变更，对本公司资产总额、负债、净资产、净利润不产生影响。 

本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修订后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—收

入》。该准则容许采用未来适用法。即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，应当根据首次执

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，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

相关项目金额，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。管理层已评估应用新准则对本公司财

务报表的影响，并确定将有如下影响：公司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

中水管道接驳收入。这会导致比原准则允许采用的在接驳工程完工时点一次性确

认收入，提早确认部分收入。 

除上述4项新准则外，本公司其他会计政策未变更。 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，基于相关会计准则的调整，符

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，能客观、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对公司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负债、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

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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